
 
※惠請各單位於 103年 11月 07日(五)

前下午 17 時前提供無障礙環境待改善

地點及相關證佐資料※ 

一、 有關教育部補助 104年度改善無障礙校園環

境改善,請於 11 月 07 日(五)下午 17 時前提

供待改善地點及相關佐證資料，俾利本處彙

整製作改善計畫書爭取經費補助，逾期即不

予處理(本案已於 11月 04日於公文電子公布

欄系統公告周知)。 

二、 若有任何疑問，煩請聯繫總務處\營繕組\郭

先生\校內分機 276~279\E-mail： 

kshalfred@dragon.nchu.edu.tw，謝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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